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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文件 
 

上理环建党总支 [2015]  01 号 

 

关于调整支部委员会委员请示的批复 

 

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系教工党支部： 
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系教工党支部委员会

改选结果的报告》已收悉，经学院党总支研究，同意你们的请示。 

支部委员会由王非、李浩、王昕等 3 名同志组成，王非同志

任党支部书记，王昕同志任组织委员（兼统战委员），李浩同志

任宣传委员（兼纪检委员）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环境与建筑学院党总支 

2015 年 4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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